附件：整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、强制消费等问题清单

	序号
	任务清单
	责任单位（部门）

	1
	1.查处未取得导游证（含电子导游证）擅自从事导游活动的违法行为；2.打击未经旅行社委派私自承揽导游业务等违规行为；3.检查导游带团服务质量，排查讲解不专业、态度恶劣、擅自变更行程等问题；4.核查导游超范围执业、转借出租导游证等违规操作，实现全覆盖排查。
	市文化综合执法队

	2
	1.查处导游以威胁、恐吓等手段强迫游客购物、参加另行付费项目的违法行为；2.打击导游勾连商户收取回扣变相强制消费的行为；3.严查导游通过消费陷阱、虚假宣传误导游客消费的违规行为。
	市文化综合执法队

	3
	1.推广使用2026年版团队旅游合同，严查不签合同、阴阳合同等问题；2.整治不合理低价游，查处通过购物、另行付费项目谋利的行为；3.查处向导游转嫁经营成本的行为；4.整治旅行社虚假宣传、夸大服务等违规行为。
	市场管理处、市文化综合执法队、各区、县（市）文旅局

	4
	1.查处户外俱乐部、保健品企业等非旅游主体非法从事旅行社业务的行为；2.查处线上旅游企业、平台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的行为；3.清理无资质人员通过线上渠道违规承揽导游业务的乱象。
	市文化综合执法队

	5
	1.核查旅行社及其分支机构质量保证金缴存情况，严查未按规定存入、补足保证金或未提供银行担保的行为；2.检查旅行社责任险投保情况，严查未投保、续保等行为；3.全面清理长期停业失联、证照过期、不具备经营条件的旅行社，依法启动吊销、撤销或注销程序。
	市场管理处、行政审批处、市文化综合执法队、各区、县（市）文旅局

	6
	1.清查旅行社互联网经营资质，整治无资质线上经营行为；2.整治互联网虚假违法旅游广告，清理夸大宣传、价格欺诈等内容；3.查处线上平台纵容无资质人员揽客、导游线上私自揽客等行为。
	市文化综合执法队

	7
	联合公安、市场监管、交通、城管等部门：

1.查处旅游交通站点强迫消费、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；2.整治景区周边尾随兜售、强行拉客、乱收停车费等乱象；3.督促景区加强内部管理，规范导游讲解服务。
	市文化综合执法队、各区、县（市）文旅局

	8
	1.严格执行《旅游投诉处理办法》，畅通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；2.对投诉量排名靠前的旅行社定期开展约谈提醒，组织专项培训，强化依法执业意识；3.定期发布我市旅行社投诉量排名情况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	市场管理处、市文化综合执法队

	9
	1.规范引导正规旅行社，在沈阳故宫等重点景区依法开展经营活动；2.推动社会导游纳入正规旅行社统一派遣管理；3.充分盘活全市社会导游资源。
	市场管理处

	10
	1.督促旅行社加强导游岗前、在岗培训，重点开展法律法规、服务规范培训；2.建立导游信用档案，实行信用分级分类监管，对失信导游采取惩戒措施；3.畅通导游投诉举报渠道，鼓励社会监督。
	市场管理处、市文化综合执法队



